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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5_85_AC_E4_BC_c35_512604.htm 第一节航天保险 一、航天

保险的保障范围 航天保险可以分为卫星及火箭或其他运载工

具的工程保险、发射前卫星及火箭保险、卫星发射保险、卫

星运行寿命保险、卫星经营者收入损失保险、卫星及发射责

任保险等。在某种意义上说，航天保险是一种综合性的财产

保险。 二、航天保险的保险种类 (一)卫星及火箭的工程安装

保险 该险种同常规的工程安装保险一样，主要承保卫星与运

载工具及其附属备件在生产厂房制造安装中的物质损失风险

，包括卫星及运载火箭的组装过程及相应的静态试车，在模

拟发射环境下的各种试验过程，以及因其他意外原因所导致

的卫星与火箭的损失。由于这些损失通常属于常规工程保险

承保的范围，因此卫星及火箭工程安装保险一般由卫星或火

箭的制造商投保。 (二)发射前的卫星及火箭保险 发射前保险

的保险期限，一般从卫星和火箭在制造厂房吊装开始，至意

向点火时终止。在发射前这一阶段，卫星及火箭都要从生产

厂房运送到发射工地，并经历运输、仓储、装配、准备发射

等环节。如果火箭在意向点火和起飞期间由于点火终止而终

止发射，其损失由卫星发射保险赔偿，如果发生发射终止情

况，火箭和卫星没有造成全部损失，并经过修理和检测仍能

继续完成发射任务，发射前保险人在被保险人补交相应保险

费的情况下，继续负责到再一次发射点火时终止。发射前保

险的保障可按不同阶段分为运输保险、仓储保险及装配保险



，不同阶段的保险金额会有所差别，并相应地适用各自不同

的费率，该保险的主要保险责任是因意外事故致使卫星或火

箭以及相关的发射设备在保险期内的物质损失，或因其物质

损失导致不能按期发射而造成的费用损失，例如，发射延误

而致使卫星使用者收入减少的损失。发射前保险根据保险市

场惯例承保，其除外责任主要有核辐射或核泄露、战争险、

自然磨损、设计缺陷、机械故障等风险。 (三)卫星发射保险 

卫星发射保险是航天保险的最主要部分，航天保险的高科技

性、高风险及高价值的特征都集中体现在这一阶段。卫星发

射保险一般从卫星在发射工地装上火箭后为发射而作出的意

向点火开始，到卫星到达预定轨道与火箭分离时终止，或到

卫星在预定轨道上定点测试并试运行(通常为180天或365天)结

束时终止。卫星发射保险主要提供卫星及火箭物质损失的一

切风险保障。所谓“一切风险”是指火箭发射过程中对卫星

及火箭所造成的损失，既包括因发射工具即火箭的原因使卫

星及火箭在发射时造成全部损失，如发射时火箭爆炸，星箭

全部损毁，以及火箭发射后因火箭问题不能把卫星送到预定

轨道；又包括卫星在星箭分离过程、卫星从同步转移轨道变

轨到同步静止轨道过程、卫星调姿和各项在轨测过程中由于

自身故障发生爆炸，或进入轨道后因自身系统不能正常工作

使卫星失去控制等全部损失。除此之外，卫星发射保险还可

承保卫星在发射前后遭受的部分损失，如火箭发射使卫星偏

离轨道或轨道高度等。卫星发射保险有全损险和一切险两个

险别，被保险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投保选择。卫星发

射保险的除外责任与飞机保险的除外责任基本相同。 卫星发

射保险的保险金额通常由发射服务费、卫星的成本、保险费



和额外费用构成。 (四)卫星寿命保险 卫星寿命保险是指卫星

在运行轨道上运行期间的保险。卫星寿命保险以卫星发射保

险终止时为起点，通常一年续保一次，最长保险期限不超过

卫星的设计寿命。 卫星寿命保险的费率一般根据承保范围和

卫星健康状况考虑。例如，因卫星的原部件已损坏而使用了

备用部件，但因使用了备用部件会降低卫星的可靠性，因此

保险人可以提高费率。 (五)卫星经营者收入损失保险 卫星经

营者收入损失保险主要承保卫星发射和卫星寿命保险之外的

经营收入损失，如果因卫星发射失败导致被保险人的收入损

失，保险人予以负责赔偿。 (六)卫星发射责任保险(第三者责

任保险) 卫星及发射工具在发射后所造成的地面上或在空中飞

行的飞机上的人员及其财产损失的责任由空间物体的所有人

及发射国负责赔偿。 该保险责任通常从卫星发射点火开始生

效，可以根据投保人的要求承保一年或发射后几年内的责任

损失。三、航天保险的保险责任 主要包括事实陈述、承保协

议、定义、除外责任和保险条件等。 四、航天保险的除外责

任 由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赔偿责

任： 1．保险单列明的保险责任之外的损失和费用。 2．保险

单列明的运载火箭保险金额以外的一切费用。 3．在运载火

箭飞行阶段，外来电磁和频率的干扰引起的损失和有关费用

。 4．外来搭载卫星引起的损失和费用。 5，因战争、敌对行

为或武装冲突及政府拘留、扣押、没收等行为所致的损失和

费用。 6．原子弹、氢弹或其他核武器爆炸及核辐射和各类

物质的辐射污染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及费用。 五、航天保险的

保险金额 航天保险的保险金额通常分阶段、按险种确定。具

体地说，发射前保险是以制造、安装卫星及火箭的总成本为



依据确定保险金额；发射保险是以卫星及火箭的市场价格加

上发射等费用之和为依据确定保险金额；卫星寿命保险是以

将卫星送上轨道的成本及有关费用并参照卫星的工作效率为

依据来确定保险金额，其保险金额数量按年限递减。 六、航

天保险的保险费率 保险人在确定费率时主要考虑因素包括：

产品质量、损失率、恶劣气候及意外事故等。例如，卫星发

射保险的费率通常受到火箭的可靠性、卫星的设计和型号、

保险保障范围和航空保险市场承保能力等因素的影响。 七、

航天保险的保险期限 航天保险的保险责任的开始时间有两种

情况：一是以火箭在指定发射场所意向点火为起始时间；二

是如果发射点火终止，则从火箭在指定发射场重新点火为起

始时间。 航天保险的保险责任的终止时间有五种情况：一是

卫星交付客户使用，卫星在轨道正常工作并运行时；二是保

险单载明的保险期限届满；三是卫星发生全部损失；四是卫

星在发射过程中宣布发射失败；五是发射点火终止，火箭发

动机熄灭，火箭未脱离发射台。以上情形以先发生者为准。 

八、航天保险的赔偿处理 (一)航天保险理赔的特征 航天保险

的损失理赔与其他财产险业务相比，不同的地方在于： 1．

损失金额的计算方法必须承保前确定。 2．保险经纪人参与

理赔工作。 3．被保险人应尽快提交损失证明。 损失证明的

提交日期不得晚于事故通知后的180天，或保单承保的风险终

止后的210天，两个时间以先发生的为准。 4．保险人对残值

享有绝对权利。 第二节核电站保险 一、核电站保险及其特点 

核电站本身具有的高科技、高风险的特点，使得核电站保险

与其他财产保险区别开来。 第一，核电站保险的主要承保责

任是核风险。 第二，核电站保险承保的主要手段是控制风险



。 由于核电站风险太高，保险人特别注重风险控制。为了控

制风险，保险人在承保时往往以低于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的标

准来确定保险金额和责任限额，并采用集团共保或再保险方

式，将风险转嫁到国际保险市场，以保证经营的稳定性。 第

三，核电站保险是一种政策性很强的保险。世界上许多国家

都通过立法规定核损害的赔偿方式。因此，保险人开办的核

能保险在发生保险赔款不足时，可以根据法律的有关规定获

得政府财政的补贴，以保证被保险人的利益。 "#F8F8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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